
保险产品说明 
 

保险条款名称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钻井船一切险条款 

（注册号：H00015431512017051929391） 

保障范围 五、承保范围 

 

根据保险条件和除外责任，本保险负责赔偿被保险财产的一切直接

损失。但对被保险人，财产所有人或管理人未克尽职责而造成的损

失不负责赔偿。 

六、碰撞责任 

 

1. 如与其他船舶发生碰撞，对被保险人或担保人由于船舶过失应负责

赔偿任何其他人有关碰撞的任何款项，保险人将按承保比例付给被保

险人或担保人，但对每一事故的责任不超过他们在合同价值中所占的

比例数。 

 

2. 如因大部分船壳保险人书面同意而对本船责任进行抗辩或采取限制

责任的行为，保险人也将按同样比例支付被保险人产生或被迫支付的

费用。 

 

如两船都有过失，除非一船或双方船的船东或租船人根据法律限制责

任，否则根据碰撞责任条款，索赔应按交叉责任的原则解决，就好像

每一船的船东或租船人必须支付对方船东或租船人船舶的 50% 或其

他比例的由碰撞而造成应付被保险人或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款项。 

 

如两船舶全部或部分地属于一船东或租船人的财产，本条款的原则也

同样适用，所有两船间责任问题留交单一的仲裁人决定。如双方不能

在单一仲裁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则由被保险人指定一仲裁人，由多

数的船舶保险人指定一仲裁人。这两仲裁人在工作前选定一第三仲裁

人，单个仲裁人或三个仲裁人中两位的决定是最终和有约束力的。 

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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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除外责任 

 

本保险对下列原因引起的损失不负责任： 

 

1. 由于地震或火山爆发或由此而引起的火灾、爆炸、海啸所造成

的损失或产生的费用。 

 

2. 为作业目的而完全故意沉没钻井船造成的损失或费用；这种沉

没不构成本保险下的碰撞、触礁、沉没或搁浅。 

 

3. 为控制其他钻井船、平台或设施的喷火、塌陷等而挖掘救护井

所造成的损失和费用，除非立即通知保险人这类用途并加付保费。 

 

4. 不论是施救费用或其他索赔，任何在控制或为控制井喷塌陷或

为熄灭井喷造成的火灾而产生的费用、耗用或牺牲的财产。 

 

5. 由于延迟或丧失使用所造成的损失和费用。 

 

6. 损耗、变质、金属疲劳、机器损坏、由于气温引起的膨胀或收

缩、腐蚀、生锈、电解、设计错误。本保险也不负责赔偿任何由于

内在缺陷而引起的损失或损毁所产生的修理或置换费用。 

 

7. 由于电路损坏或干扰而造成的发电机、振荡器、电灯、马达开

关和其他电气设备的损失，除非这些损失是由于不属本除外责任条

款内的并所指明的电气设备外部的承保危险所造成。 

 

8. 非属碰撞责任条款承保的第三者责任。 

 

9. 有关搬移财产，清理场地或障碍物的索赔，而不论是否为法律、



法令或规章等所要求。 

 

10. 地下或水下部分钻柱的损失，除非该损失是承保危险所致的火

灾、井喷、塌陷或钻井船的全损所直接造成。对留在井内及已完工

油井、气井的钻柱不负责任。井喷是指因地下压力所致钻井液突然、

意外、无控制和连续性地从油气井下向地面涌溢后引起油、气或水

从井中连续不断、无控制地喷射出地面。塌陷是指由于腐蚀，无节

止外流的油、气或水的喷发而造成井周围地面盆状的塌落。 

 

11. 正在钻探或不在钻探的井或井眼。 

 

12. 实际使用的钻掘泥浆、水泥、化学物质及燃料、井中套管、钻

杆。 

 

13. 未经提炼的油、气或其他原产品。 

 

14. 设计图案、计划、规格表或记录、被雇用人员或其他人的个人

物品。 15. 钻井船底壳的铲锈和油漆。 

 

十九、战争险免责 

 

本保险对下述原因引起的索赔不负赔偿责任： 

 

1. 捕获、扣留、扣押、禁止、拘留和任何意欲如此的行为；  

 

2. 不论在战时或和平时期合法或非法的征用； 

 

3. 地雷、炸弹、鱼雷或其他战争武器； 

 



4. 任何使用原子弹或核聚变  / 裂变或其他反应或放射力、放射物

质的武器； 

 

5. 内战、革命、造反、叛乱或由此而产生的内讧，或海盗行为；  

 

6. 由任何人的恶意行为或因政治动机所致的；（ 1 ）炸药爆炸

（  2 ）任何战争武器。 

 

7. 任何人带政治或恐怖目的的行为，不论其是否系一政权的代理

人，也不论所致损失和造成的费用是事故性的还是有目的的； 

 

8. 敌对或战争行为（不论是否宣战），但本款对与飞机、火箭或

类似发射物或与固定、浮动物体的碰撞及由触礁、恶劣气候、火灾、

爆炸造成的损失仍予负责，除非这些事故是直接由某交战武力或反

对它的敌对行为所造成，而这种行为同有关船舶的航程或作业无

关。这里“武力”一词包括任何拥有海、陆、空力量的当局。 

退保条件标准和

退保流程时限 

本保险可以按下述注销： 

 

1. 被保险人可在任何时候用书面通知注销本保险，退费按商定支付。 

 

2. 保险人应在三十天以前以书面通知注销本保险，并按日比例计算支

付退费。 

 

3. 保险人可在七天以前以书面通知注销罢工险、骚动、民众暴乱险，

不付退费。不论由何方注销本保险，保险人可留取保单规定的最低保

费。 

 


